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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

国家奖助学金“具体评审条件”一览表

项目

名称
学习年限 学习成绩 破格条件 备注

本专

科国

家奖

学金

本专科二年级（含二年级）以上；

专升本学生进入本科阶段第2年

（含第 2年）以上；五年一贯制

高职（中职高职连读）学生入学

第 5年；本硕连读或本硕博连读

的特殊学制学生，根据当年所修

课程层次确定参与相应学段的

国家奖学金评定，原则上从入学

第 6年开始(即不在本科学习阶

段)不再具备申请资格。

学习成绩排名

与综合考评成

绩排名在评选

范围内均位于

前 10%（含），

且没有不及格

科目。

学习成绩排名或综

合考评成绩排名没

有进入前 10%（含），

但均位于前30%（含）

的学生，参评学年必

须在道德风尚、学术

研究、学科竞赛、创

新发明、社会实践、

社会工作、体育竞

赛、艺术展演等某一

方面表现非常突出。

如学生有学制期内应

征入伍、休学等学籍

异动情况，需学校教

务部门出具学籍异动

情况说明，学信网截

图同时粘贴到情况说

明页面，

本专

科国

家励

志奖

学金

与本专科国家学金“学习年限”

要求一致。

学习成绩排名

与综合考评成

绩排名，原则

上应在评选范

围内位于前

10%（含）。

学习成绩排名或综

合考评成绩排名超

出前 10%（含），但

均位于前 30%（含）

的，必须在参评学年

获得 1次及以上校

级（含校级）以上表

彰奖励。“校级（含

校级）以上表彰奖

励”的认定，由各高

校自行确定。

如学生有学制期内应

征入伍、休学等学籍

异动情况，需学校教

务部门出具学籍异动

情况说明，学信网截

图同时粘贴到情况说

明页面，

本专

科国

家助

学金

大学新生、在校生和预科生均可

参评，但须在参评学年被认定为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 ——

如学生有学制期内应

征入伍、休学等学籍

异动情况，需学校教

务部门出具学籍异动

情况说明，学信网截

图同时粘贴到情况说

明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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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

本专科生“其他方面表现非常突出”解释

其他方面表现非常突出是指在道德风尚、学术研究、学

科竞赛、创新发明、社会实践、社会工作、体育竞赛、艺术

展演等某一方面表现特别优秀。具体是指：

1.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表现突出，具有见义勇为、

助人为乐、奉献爱心、服务社会、自立自强的实际行动，在

本校、本地区产生重大影响，在全国产生较大影响，有助于

树立良好的社会风尚。

2.在学术研究上取得显著成绩，以第一作者发表的通过

专家鉴定的高水平论文，以第一、二作者出版的通过专家鉴

定的学术专著。

3.在学科竞赛方面取得显著成绩，在国际和全国性专业

学科竞赛、课外学术科技竞赛、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

新创业大赛、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等竞赛中获一等奖(或

金奖)及以上奖励。

4.在创新发明方面取得显著成绩，科研成果获省、部级

以上奖励或获得通过专家鉴定的国家专利(不包括实用新型

专利、外观设计专利)。

5.在体育竞赛中取得显著成绩，为国家争得荣誉。非体

育专业学生参加省级以上体育比赛获得个人项目前三名，集

体项目前二名；高水平运动员参加国际和全国性体育比赛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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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个人项目前三名集体项目前二名。集体项目应为上场主力

队员。

6.在艺术展演方面取得显著成绩，参加全国大学生艺术

展演获得一、二等奖，参加省级艺术展演获得一等奖；艺术

类专业学生参加国际和全国性比赛获得前三名。集体项目应

为主要演员。

7.获全国十大杰出青年、中国青年五四奖章、中国大学

生年度人物等全国性荣誉称号。

8.其它应当认定为表现非常突出的情形。


